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辦理 

「罕見疾病兒童居家照顧服務員特殊訓練課程」簡章 

壹、目的 

        罕見疾病兒童的病情多樣且複雜，在不同階段與年齡發展所需照顧服務不同

於成人失能個案的照顧模式，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肩負照顧弱勢族群之責，亦為彌

補此類訓練課程之不足，透過辦理專業特殊訓練課程，以照顧服務員(以下簡稱

照服員)為對象，提升其居家照顧罕見疾病兒童照護知識能力、信心及強化照顧

服務技巧，降低照護過程中可能的風險，以維護生命安全與生活品質，進而提供

家庭支持，讓照顧者獲得喘息與協助。 

貳、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參、協辦單位：屏東縣輔具資源中心屏中區 

肆、課程日期：115年8月15日(六)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分。 

伍、課程地點：本市高齡整合長期照顧中心10樓演講廳(高雄市苓雅凱旋二路132號10

樓)。 

陸、參訓對象資格： 

一、登錄本市居家式長照機構(含特約居家服務之綜合式長照機構)，現有服務本市罕

見疾病兒童居家服務個案之照服員為優先。 

二、登錄本市居家式長照機構(含特約居家服務之綜合式長照機構)達1年以上、且具

有服務罕見疾病兒童熱忱及經驗之照服員。 

★主辦單位保有篩選參訓者資格之權益 

柒、訓練人數：以80人為限。 

捌、報名方式： 

(一)本課程一律採線上報名，115年7月1日(三)上午10時起至115年7月15日(三)下午

5時止或額滿截止。 

(二)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A7HCu3kpVdpBg4Qe8，請於報名同時上傳長照

小卡正反影本，並蓋機構大小章，如未於報名時上傳，視同報名失敗(因要上傳

相關資料，請務必使用 google 帳號登入)。 

(三)報名者須符合「參訓資格」之條件，主辦單位將依「報名錄取順序」+「報名時

間」為原則依序審核，報名資料經主辦單位審查通過者將於115年7月31日(五)前



以電子郵件寄送課程錄取結果。 

(四)取消錄取資格：為不影響研習權益，學員務必全程參與本課程，始得申請長照人

員繼續教育積分。因故無法參訓者，需於115年8月7日(五)前主動來電告知向主

辦單位(07-7131500轉3662 林承辦)，以便提出候補作業，不可逕自更換其他未

報名人員替補，此取消之名額將依報名順序及資格符合之備取人員向上遞補，勿

有冒名頂替上課之情形。 

玖、課程表： 

時間 議程 講師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長官致詞 衛生局 

09：00-11：00 
罕病兒童協助進食/餵

食技巧 

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聽力

與語言治療研究所 張炳

鑫 專技級助理教授 

11：00-12：00 
罕病兒童姿勢與動作

功能照顧 

松柏物理治療所 

蔡承璁 物理治療師 

12：00-13：30 中午休息 

13：30-15：00 
罕病兒童擺位、轉移

位、輔具 松柏物理治療所 

蔡承璁 物理治療師 
15：00-16：30 技術示教與演練 

16：30 賦歸 

拾、其他注意事項： 

一、錄取者應於課程報到時出示身分證正本及照顧服務員長照人員小卡正本，給主

辦單位人員審查。 

二、課程須確實完成簽到及簽退，有早退、遲到達20分鐘以上等情形之一者將不

提供簽到；若未依規定全程參與課程者，將無法協助申請長照人員繼續教育積

分。 

三、本課程僅提供中餐，演講廳內禁止飲食，倘有飲食需求請至大廳。 

四、主辦單位保留課程變動及時間調整之權利；如課程時間或場地有所變更，主辦



單位將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不另以電話另行通知。 

五、如遇天然災害(如颱風、地震等)或不可抗拒之因素，經高雄市政府公告當日達

停止上班日標準，當日課程將主動暫停辦理，調整課程時間將以電子郵件方式

再行通知。 

六、上課及實作過程中，主辦單位會不定時進行有拍照及錄影，請可同意配合者才

報名參與。 

七、如有本課程相關問題請洽：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長期照顧中心林小姐，連絡電話

(07)713-1500轉3662(請於上班時間來電洽詢，周一至周五上午8時30分至下

午5時30分)。 


